
 

博智電子股份有限公司 

一○八年股東常會議事錄 

時間：中華民國一○八年六月二十五日(星期二)上午九時整 

地點：桃園市龍潭區烏林里工二路 128 號本公司地下室一樓 

出席：出席股東及股東代理人所代表之股份合計 27,000,427 股 

(含以電子方式行使表決權股份總數為 1,659,106 股)，佔發行股份總數(已扣除公司法第

179 條規定無表決權之股數)之 54.26%。 

出席董事：張永青董事、洪輝龍董事、湯玲郎獨立董事，計 3 人。 

出席監察人：楊演松監察人，計 1 人。 

列席：羅瑞蘭會計師、詹鵬弘律師。 

主席：張永青 董事長                               記錄：沈宮雯 

壹、宣佈開會(大會報告出席股份總數已達法定數額)  

貳、主席致詞(略) 

參、報告事項 
1、107 年度員工及董監事酬勞分派情形報告。 
   說明：(1) 107 年度員工及董監事酬勞，業經本公司薪資報酬委員會暨董事會決議通 

過。 
             (2)擬分派員工酬勞新台幣 33,457,095 元，董監事酬勞新台幣 3,936,129 元，均

以現金方式發放。 
2、107 年度營業報告(詳附件一)。 
3、監察人審查 107 年度決算表冊(詳附件二~附件三)。 

肆、承認事項 
第一案                                                              董事會提 
案由：107 年度營業報告書及財務報表，提請 承認案。 
說明：1、本公司 107 年度財務報表，業經安侯建業聯合會計師事務所羅瑞蘭、簡思娟 

會計師查核簽證完竣，並出具會計師查核報告。(盈餘分配案列承認事項二)。 
          2、上開財務報表及營業報告書業經董事會決議通過，並送請監察人審查竣事，並

出具查核報告書。 
          3、檢附營業報告書(詳附件一)、財務報表(詳附件四)。 
          4、謹提請 承認。 
    決議：本案經投票表決結果如下，贊成權數占表決時出席股東表決權數之 99.80%，本案

照原案表決通過。 

項目 出席股東表決權 贊成 反對 無效 棄權/未投票

權數 27,000,427 26,948,269 20,111 0 32,047 

比例 100.00% 99.80% 0.07% 0.00% 0.11% 

           註：上述權數含電子投票行使表決權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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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案                                                              董事會提 
案由：107 年度盈餘分配，提請 承認案。 
說明：1、107 年度盈餘分配，業經董事會依公司法及本公司章程規定擬具 107 年度盈餘 

分配表(詳附件五)。 
          2、107 年度盈餘分配之股東股息及紅利共計新台幣 278,633,600 元，每股配發現

金股利新台幣 5.6 元。 
          3、每位股東之現金股利發放至元為止，元以下不計，分派不足一元之畸零款合計

數計入本公司其他收入。 
          4、本案俟股東常會決議後，擬請股東會授權董事會訂定配息基準日。 

5、截至 108 年 5 月 8 日止，本公司可參與權利分派之股數為 49,756,000 股，嗣後

如因本公司買回或收回公司股份、將庫藏股轉讓員工、註銷股本或其他因素

等，影響流通在外股數，致股東配發現金比率發生變動而需修正時，擬請股東

會授權董事會全權處理。 
6、謹提請 承認。 

    決議：本案經投票表決結果如下，贊成權數占表決時出席股東表決權數之 99.79%，本案

照原案表決通過。 

項目 出席股東表決權 贊成 反對 無效 棄權/未投票

權數 27,000,427 26,944,269 24,111 0 32,047 
比例 100.00% 99.79% 0.08% 0.00% 0.11% 

           註：上述權數含電子投票行使表決權數。 

伍、討論事項 
第一案                                                              董事會提 
案由：擬修訂「公司章程」，提請 公決案。 
說明：1、為配合營運需要及法令規定，擬修訂本公司「公司章程」。 
      2、檢附「公司章程」修訂前後條文對照表(詳附件六)。 
      3、謹提請 公決。 
決議：本案經投票表決結果如下，贊成權數占表決時出席股東表決權數之 99.79%，本案

照原案表決通過。 

項目 出席股東表決權 贊成 反對 無效 棄權/未投票

權數 27,000,427 26,944,269 24,111 0 32,047 

比例 100.00% 99.79% 0.08% 0.00% 0.11% 

           註：上述權數含電子投票行使表決權數。 

第二案                                                              董事會提 
案由：擬修訂「取得或處分資產處理程序」，提請 公決案。 
說明：1、為配合法令規定，擬修訂本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處理程序」。 
      2、檢附「取得或處分資產處理程序」修訂前後條文對照表(詳附件七)。 
      3、謹提請 公決。 
決議：本案經投票表決結果如下，贊成權數占表決時出席股東表決權數之 99.79%，本案

照原案表決通過。 

項目 出席股東表決權 贊成 反對 無效 棄權/未投票

權數 27,000,427 26,944,269 24,111 0 32,047 

比例 100.00% 99.79% 0.08% 0.00% 0.11% 

           註：上述權數含電子投票行使表決權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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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案                                                              董事會提 

案由：擬修訂「資金貸與他人作業程序」，提請 公決案。 

說明：1、為配合法令規定，擬修訂本公司「資金貸與他人作業程序」。 

      2、檢附「資金貸與他人作業程序」修訂前後條文對照表(詳附件八)。 
      3、謹提請 公決。 
決議：本案經投票表決結果如下，贊成權數占表決時出席股東表決權數之 99.79%，本案

照原案表決通過。 

項目 出席股東表決權 贊成 反對 無效 棄權/未投票

權數 27,000,427 26,944,269 24,111 0 32,047 

比例 100.00% 99.79% 0.08% 0.00% 0.11% 

           註：上述權數含電子投票行使表決權數。 

第四案                                                              董事會提 
案由：擬修訂「背書保證作業程序」，提請 公決案。 
說明：1、為配合法令規定，擬修訂本公司「背書保證作業程序」。 
      2、檢附「背書保證作業程序」修訂前後條文對照表(詳附件九)。 
      3、謹提請 公決。 
決議：本案經投票表決結果如下，贊成權數占表決時出席股東表決權數之 99.79%，本案

照原案表決通過。 

項目 出席股東表決權 贊成 反對 無效 棄權/未投票

權數 27,000,427 26,944,269 24,111 0 32,047 
比例 100.00% 99.79% 0.08% 0.00% 0.11% 

           註：上述權數含電子投票行使表決權數。 

第五案                                                              董事會提 
案由：擬修訂「從事衍生性金融商品交易處理程序」，提請 公決案。 
說明：1、為配合法令規定，擬修訂本公司「從事衍生性金融商品交易處理程序」。 
      2、檢附「從事衍生性金融商品交易處理程序」修訂前後條文對照表(詳附件十)。 
      3、謹提請 公決。 
決議：本案經投票表決結果如下，贊成權數占表決時出席股東表決權數之 99.80%，本案

照原案表決通過。 

項目 出席股東表決權 贊成 反對 無效 棄權/未投票

權數 27,000,427 26,948,269 20,111 0 32,047 
比例 100.00% 99.80% 0.07% 0.00% 0.11% 

           註：上述權數含電子投票行使表決權數。 

陸、選舉事項 
第一案                                                              董事會提 
案由：補選本公司獨立董事一席，提請 選舉案。 
說明：1、因林茂桂先生於 107 年 9 月 13 日解任獨立董事，故擬補選一席獨立董事。 
      2、依本公司章程規定及董事會決議，新任獨立董事任期自股東常會選任之日起

至 109 年 6 月 25 日止。 
3、依公司章程規定，獨立董事選舉採侯選人提名制度，獨立董事候選人名單業

經本公司第十屆第十二次董事會審查通過，股東應就獨立董事候選人名單中

選任之，檢附獨立董事候選人名單。 
4、謹提請 選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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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學歷 主要經歷 
持有

股數

陳秋銘 
．台灣大學電機系 
．美國羅德島大學電機

碩士 

．惠普大中華區採購總經理 
．金像電子(股)公司副董事長 
．明基材料(股)公司獨立董事 

0 股 

選舉結果：本案經選舉結果，由主席當場宣佈當選獨立董事名單如下： 

當選別 
股東戶號或 

身份證字號 
股東戶名或姓名 當選權數 

獨立董事 J1003XXXXX 陳秋銘 26,386,807 

柒、討論事項 
第一案                                                              董事會提 
案由：董事兼任，擬解除競業禁止限制，提請 公決案。 
說明：1、因本公司董事或有投資或經營其他與本公司營業範圍相同或類似之公司，在無 

損及本公司利益之前提下，爰依公司法第 209 條之規定，擬解除其競業禁止限 
制。 

      2、檢附本公司董事新兼任及新任獨立董事兼任其他企業之職務明細表(詳附件十一)。 
      3、擬請解除董事之競業禁止限制。 
      4、謹提請 公決。 
決議：本案經投票表決結果如下，贊成權數占表決時出席股東表決權數之 99.71%，本案

照原案表決通過。 

項目 出席股東表決權 贊成 反對 無效 棄權/未投票

權數 27,000,427 26,922,742 10,111 0 67,574 
比例 100.00% 99.71% 0.03% 0.00% 0.25% 

           註：上述權數含電子投票行使表決權數。 

捌、臨時動議：無 

玖、散會：同日上午 9 時 41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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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CB
PCB

( )  
2,592,232

2,397,675 8.11% 366,180
307,074 19.25%

 2,592,232 2,397,675  194,557 8.11% 
 366,180 307,074  59,106 19.25% 

( )  

( )

644,290 575,384
448,821 384,428

5,801 (15,496)
366,180 307,074

( ) 15.38 13.88
( ) 23.24 21.19

( ) 90.20 77.26
( ) 91.37 74.15

( ) 14.13 12.81
( ) 7.36 6.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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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 Ultra Low Loss  
2. 100Gbps Insertion Loss

3. IPC  
4. sequential  
5. AOI VRS

6.
7.Inboard insertion loss

1. Ultra low / Super low loss low cost mid / low loss  
2. Platform  
3. Hybrid
4.Layer Count 42L
5.
6. Inboard 
7. IPC  
8. AR  
9.  
10. HAST test reliability
11.  

( )  
1. High Layer Count  
2.
3. Server/IPC/Networking
4.  
5.

( )  

1.  
2.  
3. ( )

( )   
1.

1.1 (IPC)  
1.2 Server/IPC/Networking  

2.  
2.1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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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  
3.  

3.1  
3.2  
3.3  
3.4

( )  

Server/IPC/Networking
High Reliability( )

Server/IPC/Network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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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會 計 師 查 核 報 告

博智電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會　公鑒： 

查核意見

博智電子股份有限公司民國一○七年及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資產負債表，暨民國一

○七年及一○六年一月一日至十二月三十一日之綜合損益表、權益變動表及現金流量表，以及

個體財務報告附註(包括重大會計政策彙總)，業經本會計師查核竣事。

依本會計師之意見，上開個體財務報告在所有重大方面係依照證券發行人財務報告編製準

則編製，足以允當表達博智電子股份有限公司民國一○七年及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財務

狀況，暨民國一○七年及一○六年一月一日至十二月三十一日之財務績效與現金流量。

查核意見之基礎

本會計師係依照會計師查核簽證財務報表規則及一般公認審計準則執行查核工作。本會計

師於該等準則下之責任將於會計師查核個體財務報告之責任段進一步說明。本會計師所隸屬事

務所受獨立性規範之人員已依會計師職業道德規範，與博智電子股份有限公司保持超然獨立，

並履行該規範之其他責任。本會計師相信已取得足夠及適切之查核證據，以作為表示查核意見

之基礎。

關鍵查核事項

關鍵查核事項係指依本會計師之專業判斷，對博智電子股份有限公司民國一○七年度個體

財務報告之查核最為重要之事項。該等事項已於查核個體財務報告整體及形成查核意見之過程

中予以因應，本會計師並不對該等事項單獨表示意見。本會計師判斷應溝通在查核報告上之關

鍵查核事項如下：

一、存貨評價

有關存貨評價之會計政策請詳個體財務報告附註四(七)存貨；存貨評價之不確定性請

詳個體財務報告附註五；存貨及相關費損之附註說明請詳個體財務報告附註六(四)存貨。

關鍵查核事項之說明：

博智電子股份有限公司係從事印刷電路板(雙面及多層板)製造及銷售，因大部分訂單

為客製化產品，若所生產產品超過客戶訂單數量，將可能產生該等存貨淨變現價值低於成

本而發生存貨跌價損失之情形。因此，存貨評價之測試為本會計師執行博智電子股份有限

公司財務報告查核重要的評估事項之一。

Telephone  + 886 (2) 8101 6666 
Fax  + 886 (2) 8101 6667 
Internet  kpmg.com/tw 

KPMG 
11049 5 7 68 ( 101 )

68F, TAIPEI 101 TOWER, No. 7, Sec. 5,
Xinyi Road, Taipei, 11049, Taiwan, R.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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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應之查核程序：

本會計師對上述關鍵查核事項之主要查核程序包括測試成本作業循環之相關控制、評

估博智電子股份有限公司存貨跌價或呆滯損失提列之政策、是否已按所訂定之政策提列及

是否依相關公報規定辦理。此外，檢視存貨管理報表，針對生產產品超過客戶訂單數量部

分評估其所採用之淨變現價值基礎，以驗證管理當局評估存貨淨變現價值之合理性。

二、收入認列

有關收入認列之會計政策請詳個體財務報告附註四(十三)收入之認列；收入之附註說

明請詳個體財務報告附註六(十五)客戶合約之收入。

關鍵查核事項之說明：

博智電子股份有限公司係從事印刷電路板(雙面及多層板)製造及銷售，營業收入係個

體財務報告之重要項目之一，營業收入之金額及變動可能影響財務報告使用者對整體財務

報表的瞭解。因此，收入認列之測試為本會計師執行博智電子股份有限公司財務報告查核

重要的評估事項之一。

因應之查核程序：

本會計師對上述關鍵查核事項之主要查核程序包括測試銷貨及收款作業循環之相關控

制、針對銷售系統資料與總帳進行核對及調節，並抽樣執行相關憑證之細項測試，及評估

博智電子股份有限公司之營業收入認列時點及其認列之金額是否依相關公報規定辦理。

管管理階層與治理單位對個體財務報告之責任

管理階層之責任係依照證券發行人財務報告編製準則編製允當表達之個體財務報告，且維

持與個體財務報告編製有關之必要內部控制，以確保個體財務報告未存有導因於舞弊或錯誤之

重大不實表達。

於編製個體財務報告時，管理階層之責任亦包括評估博智電子股份有限公司繼續經營之能

力、相關事項之揭露，以及繼續經營會計基礎之採用，除非管理階層意圖清算博智電子股份有

限公司或停止營業，或除清算或停業外別無實際可行之其他方案。

博智電子股份有限公司之治理單位(含監察人)負有監督財務報導流程之責任。

會計師查核個體財務報告之責任

本會計師查核個體財務報告之目的，係對個體財務報告整體是否存有導因於舞弊或錯誤之

重大不實表達取得合理確信，並出具查核報告。合理確信係高度確信，惟依照一般公認審計準

則執行之查核工作無法保證必能偵出個體財務報告存有之重大不實表達。不實表達可能導因於

舞弊或錯誤。如不實表達之個別金額或彙總數可合理預期將影響個體財務報告使用者所作之經

濟決策，則被認為具有重大性。

本會計師依照一般公認審計準則查核時，運用專業判斷並保持專業上之懷疑。本會計師亦

執行下列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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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辨認並評估個體財務報告導因於舞弊或錯誤之重大不實表達風險；對所評估之風險設計及執

行適當之因應對策；並取得足夠及適切之查核證據以作為查核意見之基礎。因舞弊可能涉及

共謀、偽造、故意遺漏、不實聲明或踰越內部控制，故未偵出導因於舞弊之重大不實表達之

風險高於導因於錯誤者。

2.對與查核攸關之內部控制取得必要之瞭解，以設計當時情況下適當之查核程序，惟其目的非

對博智電子股份有限公司內部控制之有效性表示意見。

3.評估管理階層所採用會計政策之適當性，及其所作會計估計與相關揭露之合理性。

4.依據所取得之查核證據，對管理階層採用繼續經營會計基礎之適當性，以及使博智電子股份

有限公司繼續經營之能力可能產生重大疑慮之事件或情況是否存在重大不確定性，作出結

論。本會計師若認為該等事件或情況存在重大不確定性，則須於查核報告中提醒個體財務報

告使用者注意個體財務報告之相關揭露，或於該等揭露係屬不適當時修正查核意見。本會計

師之結論係以截至查核報告日所取得之查核證據為基礎。惟未來事件或情況可能導致博智電

子股份有限公司不再具有繼續經營之能力。

5.評估個體財務報告(包括相關附註)之整體表達、結構及內容，以及個體財務報告是否允當表

達相關交易及事件。

6.對於採用權益法之被投資公司之財務資訊取得足夠及適切之查核證據，以對個體財務報告表

示意見。本會計師負責查核案件之指導、監督及執行，並負責形成博智電子股份有限公司之

查核意見。

本會計師與治理單位溝通之事項，包括所規劃之查核範圍及時間，以及重大查核發現(包

括於查核過程中所辨認之內部控制顯著缺失)。

本會計師亦向治理單位提供本會計師所隸屬事務所受獨立性規範之人員已遵循會計師職業

道德規範中有關獨立性之聲明，並與治理單位溝通所有可能被認為會影響會計師獨立性之關係

及其他事項(包括相關防護措施）。

本會計師從與治理單位溝通之事項中，決定對博智電子股份有限公司民國一○七年度個體

財務報告查核之關鍵查核事項。本會計師於查核報告中敘明該等事項，除非法令不允許公開揭

露特定事項，或在極罕見情況下，本會計師決定不於查核報告中溝通特定事項，因可合理預期

此溝通所產生之負面影響大於所增進之公眾利益。

安 侯 建 業 聯 合 會 計 師 事 務 所

會　計　師：

證券主管機關
核准簽證文號

：
台財證六字第0930104860號

金管證審字第1070304941號
民  國  一○八  年  三  月  二十六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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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會 計 師 查 核 報 告

博智電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會　公鑒： 

查核意見

博智電子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博智電子及其子公司)民國一○七年及一○六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之合併資產負債表，暨民國一○七年及一○六年一月一日至十二月三十一日之合併綜

合損益表、合併權益變動表及合併現金流量表，以及合併財務報告附註(包括重大會計政策彙

總)，業經本會計師查核竣事。

依本會計師之意見，上開合併財務報告在所有重大方面係依照證券發行人財務報告編製準

則暨經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認可並發布生效之國際財務報導準則、國際會計準則、解釋及解釋

公告編製，足以允當表達博智電子及其子公司民國一○七年及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合併

財務狀況，與民國一○七年及一○六年一月一日至十二月三十一日之合併財務績效與合併現金

流量。

查核意見之基礎

本會計師係依照會計師查核簽證財務報表規則及一般公認審計準則執行查核工作。本會計

師於該等準則下之責任將於會計師查核合併財務報告之責任段進一步說明。本會計師所隸屬事

務所受獨立性規範之人員已依會計師職業道德規範，與博智電子及其子公司保持超然獨立，並

履行該規範之其他責任。本會計師相信已取得足夠及適切之查核證據，以作為表示查核意見之

基礎。

關鍵查核事項

關鍵查核事項係指依本會計師之專業判斷，對博智電子及其子公司民國一○七年度合併財

務報告之查核最為重要之事項。該等事項已於查核合併財務報告整體及形成查核意見之過程中

予以因應，本會計師並不對該等事項單獨表示意見。本會計師判斷應溝通在查核報告上之關鍵

查核事項如下：

一、存貨評價

有關存貨評價之會計政策請詳合併財務報告附註四(八)存貨；存貨評價之不確定性請

詳合併財務報告附註五；存貨及相關費損之附註說明請詳合併財務報告附註六(四)存貨。

Telephone  + 886 (2) 8101 6666 
Fax  + 886 (2) 8101 6667 
Internet  kpmg.com/tw 

KPMG 
11049 5 7 68 ( 101 )

68F, TAIPEI 101 TOWER, No. 7, Sec. 5,
Xinyi Road, Taipei, 11049, Taiwan, R.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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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查核事項之說明：

博智電子及其子公司係從事印刷電路板(雙面及多層板)製造及銷售，因大部分訂單為

客製化產品，若所生產產品超過客戶訂單數量，將可能產生該等存貨淨變現價值低於成本

而發生存貨跌價損失之情形。因此，存貨評價之測試為本會計師執行博智電子及其子公司

財務報告查核重要的評估事項之一。

因應之查核程序：

本會計師對上述關鍵查核事項之主要查核程序包括測試成本作業循環之相關控制、評

估博智電子及其子公司存貨跌價或呆滯損失提列之政策、是否已按所訂定之政策提列及是

否依相關公報規定辦理。此外，檢視存貨管理報表，針對生產產品超過客戶訂單數量部分

評估其所採用之淨變現價值基礎，以驗證管理當局評估存貨淨變現價值之合理性。

二、收入認列

有關收入認列之會計政策請詳合併財務報告附註四(十三)收入認列；收入之附註說明

請詳合併財務報告附註六(十四)客戶合約之收入。

關鍵查核事項之說明：

博智電子及其子公司係從事印刷電路板(雙面及多層板)製造及銷售，營業收入係合併

財務報告之重要項目之一，營業收入之金額及變動可能影響合併財務報告使用者對整體財

務報表的瞭解。因此，收入認列之測試為本會計師執行博智電子及其子公司財務報告查核

重要的評估事項之一。

因應之查核程序：

本會計師對上述關鍵查核事項之主要查核程序包括測試銷貨及收款作業循環之相關控

制、針對銷售系統資料與總帳進行核對及調節，並抽樣執行相關憑證之細項測試，及評估

博智電子及其子公司之營業收入認列時點及其認列之金額是否依相關公報規定辦理。

其其他事項

博智電子股份有限公司已編製民國一○七年度及一○六年度之個體財務報告，並經本會計

師出具無保留意見之查核報告在案，備供參考。

管理階層與治理單位對合併財務報告之責任

管理階層之責任係依照證券發行人財務報告編製準則暨經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認可並發布

生效之國際財務報導準則、國際會計準則、解釋及解釋公告編製允當表達之合併財務報告，且

維持與合併財務報表編製有關之必要內部控制，以確保合併財務報告未存有導因於舞弊或錯誤

之重大不實表達。

於編製合併財務報告時，管理階層之責任亦包括評估博智電子及其子公司繼續經營之能

力、相關事項之揭露，以及繼續經營會計基礎之採用，除非管理階層意圖清算博智電子及其子

公司或停止營業，或除清算或停業外別無實際可行之其他方案。

博智電子及其子公司之治理單位(含監察人)負有監督財務報導流程之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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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會計師查核合併財務報告之責任

本會計師查核合併財務報告之目的，係對合併財務報告整體是否存有導因於舞弊或錯誤之

重大不實表達取得合理確信，並出具查核報告。合理確信係高度確信，惟依照一般公認審計準

則執行之查核工作無法保證必能偵出合併財務報告存有之重大不實表達。不實表達可能導因於

舞弊或錯誤。如不實表達之個別金額或彙總數可合理預期將影響合併財務報表使用者所作之經

濟決策，則被認為具有重大性。

本會計師依照一般公認審計準則查核時，運用專業判斷並保持專業上之懷疑。本會計師亦

執行下列工作：

1.辨認並評估合併財務報告導因於舞弊或錯誤之重大不實表達風險；對所評估之風險設計及執

行適當之因應對策；並取得足夠及適切之查核證據以作為查核意見之基礎。因舞弊可能涉及

共謀、偽造、故意遺漏、不實聲明或踰越內部控制，故未偵出導因於舞弊之重大不實表達之

風險高於導因於錯誤者。

2.對與查核攸關之內部控制取得必要之瞭解，以設計當時情況下適當之查核程序，惟其目的非

對博智電子及其子公司內部控制之有效性表示意見。

3.評估管理階層所採用會計政策之適當性，及其所作會計估計與相關揭露之合理性。

4.依據所取得之查核證據，對管理階層採用繼續經營會計基礎之適當性，以及使博智電子及其

子公司繼續經營之能力可能產生重大疑慮之事件或情況是否存在重大不確定性，作出結論。

本會計師若認為該等事件或情況存在重大不確定性，則須於查核報告中提醒合併財務報告使

用者注意合併財務報告之相關揭露，或於該等揭露係屬不適當時修正查核意見。本會計師之

結論係以截至查核報告日所取得之查核證據為基礎。惟未來事件或情況可能導致博智電子及

其子公司不再具有繼續經營之能力。

5.評估合併財務報告(包括相關附註)之整體表達、結構及內容，以及合併財務報表是否允當表

達相關交易及事件。

6.對於集團內組成個體之財務資訊取得足夠及適切之查核證據，以對合併財務報告表示意見。

本會計師負責集團查核案件之指導、監督及執行，並負責形成集團查核意見。

本會計師與治理單位溝通之事項，包括所規劃之查核範圍及時間，以及重大查核發現(包

括於查核過程中所辨認之內部控制顯著缺失)。

本會計師亦向治理單位提供本會計師所隸屬事務所受獨立性規範之人員已遵循會計師職業

道德規範中有關獨立性之聲明，並與治理單位溝通所有可能被認為會影響會計師獨立性之關係

及其他事項(包括相關防護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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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會計師從與治理單位溝通之事項中，決定對博智電子及其子公司民國一○七年度合併財

務報告查核之關鍵查核事項。本會計師於查核報告中敘明該等事項，除非法令不允許公開揭露

特定事項，或在極罕見情況下，本會計師決定不於查核報告中溝通特定事項，因可合理預期此

溝通所產生之負面影響大於所增進之公眾利益。

安 侯 建 業 聯 合 會 計 師 事 務 所

會　計　師：

證券主管機關
核准簽證文號

：
台財證六字第0930104860號

金管證審字第1070304941號
民  國  一○八  年  三  月  二十六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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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博智電子股份有限公司

綜合損益表

民國一○七年及一○六年一月一日至十二月三十一日

單位：新台幣千元

107年度 106年度
金　額 ％ 金　額 ％

4100 營業收入淨額(附註六(十五)、六(十六)及七) $ 2,592,164 100 2,396,521 100

5000 營業成本(附註六(四)、六(十一)、六(十七)及十二) 1,947,942 75 1,822,291 76

營業毛利 644,222 25 574,230 24

營業費用(附註六(十一)、六(十七)及十二)：：

6100 　推銷費用 42,184 2 45,360 2

6200 　管理費用 87,489 3 88,374 4

6300 　研究發展費用 64,174 3 56,143 2

6450 　預期信用減損損失 1,267 - - -

　　營業費用合計 195,114 8 189,877 8

營業利益 449,108 17 384,353 16

營業外收入及支出：

7100 　利息收入(附註七) 4,742 - 3,057 -

7020 　其他利益及損失 7,540 - 1,019 -

7375 　採用權益法認列之子公司、關聯企業及合資利益之份額 469 - 66 -

7230 　外幣兌換損失(附註六(十八)) (2,043) - (18,739) (1)

7510 　利息費用 (5,194) - (824) -

5,514 - (15,421) (1)

7900 稅前淨利 454,622 17 368,932 15

7950 所得稅費用(附註六(十二)) 88,442 3 61,858 2

本期淨利 366,180 14 307,074 13

8300 其他綜合損益：

8310 不重分類至損益之項目

8311 確定福利計畫之再衡量數(附註六(十一)) (360) - (441) -

8349 減：與不重分類之項目相關之所得稅(附註六(十二)) (235) - (75) -

　不重分類至損益之項目合計 (125) - (366) -

8360 後續可能重分類至損益之項目

8361 國外營運機構財務報表換算之兌換差額 (90) - (44) -

8399 減：與可能重分類之項目相關之所得稅 - - - -

　後續可能重分類至損益之項目合計 (90) - (44) -

8300 本期其他綜合損益(稅後淨額) (215) - (410) -

8500 本期綜合損益總額 $ 365,965 14 306,664 13
每股盈餘(附註六(十四))

9750 基本每股盈餘(元) $ 7.36 6.17
9850 稀釋每股盈餘(元) $ 7.28 6.14

(請詳後附個體財務報告附註)

董事長：張永青 經理人：洪輝龍 會計主管：沈宮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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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博智電子股份有限公司

現金流量表

民國一○七年及一○六年一月一日至十二月三十一日

單位:新台幣千元

107年度 106年度
營業活動之現金流量：

　本期稅前淨利 $ 454,622 368,932

　調整項目：

  　收益費損項目

　　　折舊費用 93,253 82,914

　　　攤銷費用 1,408 2,862

　　　預期信用減損損失數/呆帳費用提列數 1,267 840

　　　利息費用 5,194 824

　　　利息收入 (4,742) (3,057)

　　　採用權益法認列之子公司、關聯企業及合資利益之份額 (469) (66)

　　　處分不動產、廠房及設備利益 (108) (173)

　　　不動產、廠房及設備減損損失 - 1,380

　　　其他 172 -

　　　　收益費損項目合計 95,975 85,524

　　與營業活動相關之資產及負債變動數：

　　　與營業活動相關之資產之淨變動：

　　　　應收票據及帳款(含關係人)減少(增加) 173,997 (233,027)

　　　　其他應收款(增加)減少 (3,870) 6,800

　　　　存貨淨額減少(增加) 64,679 (76,611)

　　　　預付款項及其他流動資產增加 (1,094) (5,197)

　　　　其他 146 142

　　　　　與營業活動相關之資產之淨變動合計 233,858 (307,893)

　　　與營業活動相關之負債之淨變動：

　　　　退款負債增加 4,049 -

　　　　應付票據及帳款(減少)增加 (96,858) 67,793

　　　　其他應付款及其他流動負債(減少)增加 (9,544) 48,398

　　　　負債準備增加 - 6,173

　　　　與營業活動相關之負債之淨變動合計 (102,353) 122,364

　　　　　與營業活動相關之資產及負債之淨變動合計 131,505 (185,529)

　　　調整項目合計 227,480 (100,005)

　　營運產生之現金流入 682,102 268,927

　　收取之利息 3,997 3,309

　　支付之利息 (4,204) (1,010)

　　支付之所得稅 (88,162) (39,916)

　　　營業活動之淨現金流入 593,733 231,310

投資活動之現金流量：

　取得不動產、廠房及設備 (112,793) (111,991)

　處分不動產、廠房及設備 108 181

　存出保證金增加 (20) -

　其他應收款-關係人減少 3,777 147

　取得無形資產 (2,073) (1,436)

　預付設備款增加 (21) -

　　投投資活動之淨現金流出 (111,022) (113,099)

籌資活動之現金流量：

　短期借款增加 712,886 15,185

　短期借款減少 (568,525) (115,160)

　存入保證金(減少)增加 (38) 3

　發放現金股利 (273,658) (145,785)

　　籌資活動之淨現金流出 (129,335) (245,757)

本期現金及約當現金增加(減少)數 353,376 (127,546)

期初現金及約當現金餘額 319,696 447,242

期末現金及約當現金餘額 $ 673,072 319,696

(請詳後附個體財務報告附註)
董事長：張永青 經理人：洪輝龍 會計主管：沈宮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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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博智電子股份有限公司及子公司

合併綜合損益表

民國一○七年及一○六年一月一日至十二月三十一日

單位：新台幣千元

107年度 106年度

金　額 ％ 金　額 ％
4100 營業收入淨額(附註六(十四)、六(十五)及七) $ 2,592,232 100 2,397,675 100

5000 營業成本(附註六(四)、六(十)、六(十六)及十二) 1,947,942 75 1,822,291 76

營業毛利 644,290 25 575,384 24

營業費用(附註六(十)、六(十六)及十二)：

6100 　推銷費用 42,184 2 45,360 2

6200 　管理費用 87,844 3 89,453 4

6300 　研究發展費用 64,174 3 56,143 2

6450 　預期信用減損損失 1,267 - - -

　　營業費用合計 195,469 8 190,956 8

營業利益 448,821 17 384,428 16

營業外收入及支出：

7100 　利息收入 4,731 - 2,902 -

7020 　其他利益及損失 8,307 - 1,358 -

7230 　外幣兌換損失(附註六(十七)) (2,043) - (18,932) (1)

7510 　利息費用 (5,194) - (824) -

5,801 - (15,496) (1)

7900 稅前淨利 454,622 17 368,932 15

7950 所得稅費用(附註六(十一)) 88,442 3 61,858 2

本期淨利 366,180 14 307,074 13

8300 其他綜合損益：

8310 不重分類至損益之項目

8311 確定福利計畫之再衡量數(附註六(十)) (360) - (441) -

8349 減：與不重分類之項目相關之所得稅(附註六(十一)) (235) - (75) -

　不重分類至損益之項目合計 (125) - (366) -

8360 後續可能重分類至損益之項目

8361 國外營運機構財務報表換算之兌換差額 (90) - (44) -

8399 減：與可能重分類之項目相關之所得稅 - - - -

　後續可能重分類至損益之項目合計 (90) - (44) -

8300 本期其他綜合損益(稅後淨額) (215) - (410) -

8500 本期綜合損益總額 $ 365,965 14 306,664 13
每股盈餘(附註六(十三))

9750 基本每股盈餘(元) $ 7.36 6.17
9850 稀釋每股盈餘(元) $ 7.28 6.14

(請詳後附合併財務報告附註)
董事長：張永青 經理人：洪輝龍 會計主管：沈宮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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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博智電子股份有限公司及子公司

合併現金流量表

民國一○七年及一○六年一月一日至十二月三十一日

單位:新台幣千元

107年度 106年度
營業活動之現金流量：

　本期稅前淨利 $ 454,622 368,932

　調整項目：

  　收益費損項目

　　　折舊費用 93,253 82,914

　　　攤銷費用 1,408 2,862

　　　預期信用減損損失數/呆帳費用提列數 1,267 840

　　　利息費用 5,194 824

　　　利息收入 (4,731) (2,902)

　　　處分不動產、廠房及設備利益 (108) (173)

　　　不動產、廠房及設備減損損失 - 1,380

　　　其他 172 -

　　　　收益費損項目合計 96,455 85,745

　　與營業活動相關之資產及負債變動數：

　　　與營業活動相關之資產之淨變動：

　　　　應收票據及帳款(含關係人)減少(增加) 182,180 (235,768)

　　　　其他應收款(增加)減少 (3,770) 6,675

　　　　存貨淨額減少(增加) 64,679 (76,611)

　　　　預付款項及其他流動資產增加 (984) (4,746)

　　　　其他 146 142

　　　　　與營業活動相關之資產之淨變動合計 242,251 (310,308)

　　　與營業活動相關之負債之淨變動：

　　　　退款負債增加 2,411 -

　　　　應付票據及帳款(減少)增加 (96,858) 67,793

　　　　其他應付款及其他流動負債(減少)增加 (9,676) 48,321

　　　　負債準備增加 - 6,144

　　　　　與營業活動相關之負債之淨變動合計 (104,123) 122,258

　　　　　與營業活動相關之資產及負債之淨變動合計 138,128 (188,050)

　　　調調整項目合計 234,583 (102,305)

　　營運產生之現金流入 689,205 266,627

　　收取之利息 3,861 3,204

　　支付之利息 (4,204) (1,010)

　　支付之所得稅 (88,162) (39,916)

　　　營業活動之淨現金流入 600,700 228,905

投資活動之現金流量：

　取得不動產、廠房及設備 (112,793) (111,991)

　處分不動產、廠房及設備 108 181

　存出保證金增加 (20) -

　取得無形資產 (2,073) (1,436)

　預付設備款增加 (21) -

　　投投資活動之淨現金流出 (114,799) (113,246)

籌資活動之現金流量：

　短期借款增加 712,886 15,185

　短期借款減少 (568,525) (115,160)

　存入保證金(減少)增加 (38) 3

　發放現金股利 (273,658) (145,785)

　　籌資活動之淨現金流出 (129,335) (245,757)

匯率變動對現金及約當現金之影響 (90) (44)

本期現金及約當現金增加(減少)數 356,476 (130,142)

期初現金及約當現金餘額 320,985 451,127

期末現金及約當現金餘額 $ 677,461 320,985

(請詳後附合併財務報告附註)
董事長：張永青 經理人：洪輝龍 會計主管：沈宮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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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智電子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章程修訂前後條文對照表 

 
原條文 修正後條文 說明 

第一條： 

本公司依照公司法規定組織之，定名為博

智電子股份有限公司。 

第一條： 

本公司依照公司法規定組織之，定名為博

智電子股份有限公司，英文名稱定為

「ALLIED CIRCUIT CO., LTD.」。 

配合營運需

要修訂 

第三條： 

本公司設總公司於桃園市，必要時經董事

會之決議得在國內外設立分公司或辦事

處。 

第三條： 

本公司設總公司於桃園市，必要時經董事

會之決議得在國內外設立分公司、辦事處

或工廠。 

配合營運需

要修訂 

第七條： 

本公司股票概為記名式，由董事三人以上

簽名或蓋章編號，並經主管機關或核定之

發行登記機構簽證後發行之，惟本公司於

股票公開發行之後得採免印製股票之方

式發行股份，或得就每次發行總數合併印

製，但應洽證券集中保管事業機構登錄或

保管，其他有價證券亦同。 

第七條： 

本公司股票概為記名式，由代表公司之董

事簽名或蓋章，並經依法得擔任股票發行

簽證人之銀行簽證後發行之，惟本公司發

行之股份得免印製股票，並應洽證券集中

保管事業機構登錄發行之股份，並依該機

構之規定辦理。 

 

配合營運需

要修訂 

第八條： 

股東應將真實姓名住所報明本公司，並填

具印鑑卡送交公司存查，其變更時亦同，

股東向公司領取股息或行使其他權利

時，均以交存公司之印鑑為憑。 

第八條： 

本公司股東於開戶時應填具印鑑卡，留存

簽名或印鑑樣式，交由本公司或本公司之

股務代理機構存查，其變更時亦同。股東

向公司領取股息或行使其他權利時，均以

交存公司之印鑑為憑。 

配合營運需

要修訂 

第九條： 

本公司股東辦理股票轉讓，設定權利質

押、掛失、繼承、贈與及印鑑掛失變更或

地址變更等股務事項，除法律證券規章另

有規定外，悉依「公開發行股票公司股務

處理準則」辦理。 

第九條： 

本公司股東辦理股票轉讓，設定權利質

押、掛失、繼承、贈與及印鑑掛失變更或

地址變更等股務事項，除法令、證券規章

另有規定外，悉依「公開發行股票公司股

務處理準則」辦理。 

文字修訂 

第十條： 

股東名簿記載之變更，自股東常會開會前

三十日，股東臨時會開會前十五日內或公

司決定分派股息及紅利或其它利益之基

準日前五日內，不得為之。 

本公司於股票公開發行後，股東名簿記載

之變更，於股東常會開會前六十日內，股

東臨時會開會前三十日內，不得為之。 

第十條： 

每屆股東常會開會前六十日內，股東臨時

會開會前三十日內或公司決定分派股息及

紅利或其他利益之基準日前五日內，停止

股票過戶。 

 

配合法令修

訂及文字修

訂 

第十一條： 

股東會分常會及臨時會二種，常會每年召

開一次，於每會計年度終結後六個月內由

董事會依法召開之。臨時會於必要時依法

召集之。 

第十一條： 

股東會分常會及臨時會二種，常會每年召

開一次，於每會計年度終結後六個月內召

開。臨時會於必要時依法召集之。 

 

配合法令及

營運需要修

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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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智電子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章程修訂前後條文對照表 

 
原條文 修正後條文 說明 

股東會之召集，常會應於二十日前，臨時

會應於十日前，將開會之日期、地點及召

集事由通知各股東。 
本公司於股票公開發行後，常會之召集，

應於三十日前，臨時會之召集，應於十五

日前，將開會之日期、地點及召集事由通

知各股東。 
前二項通知，得以電子方式為之。 

股東會之召集，常會應於三十日前，臨時

會應於十五日前，將開會之日期、地點及

召集事由通知各股東。 
前項通知，得以電子方式為之。 

 

第十四條： 

本公司股東除公司法另有規定外，每股有

一表決權。 

董事及監察人之選舉採累積投票制，每一

股份有與應選出董事及監察人人數相同

之選舉權，得集中選舉一人，或分配選舉

數人，由所得選票代表選舉權較多者當選

董事及監察人，前述董事中與公開發行後

之獨立董事與非獨立董事應一併進行選

舉，分別計算當選名額。 

本公司召開股東會時，得採書面或電子方

式行使股東表決權。 

第十四條： 

本公司股東除公司法另有規定外，每股有

一表決權。 

董事及監察人之選舉採累積投票制，每一

股份有與應選出董事及監察人人數相同之

選舉權，得集中選舉一人，或分配選舉數

人，由所得選票代表選舉權較多者當選董

事及監察人，獨立董事與非獨立董事應一

併進行選舉，分別計算當選名額。 

本公司召開股東會時，得採書面或電子方

式行使股東表決權。 

配合營運需

要修訂 

第十六條： 

股東會之議決事項應作成議事錄，內容載

明會議之年、月、日、場所、主席姓名、

決議方法、議事經過之要領及其結果，由

主席簽名或蓋章，於公司存續期間永久保

存，並於會後二十日內將議事錄分發各股

東。 

前項議事錄之分發，得以公告方式為之。

第十六條： 

股東會之議決事項應作成議事錄，內容載

明會議之年、月、日、場所、主席姓名、

決議方法、議事經過之要領及其結果、出

席股東人數、代表股數，由主席簽名或蓋

章，於公司存續期間永久保存，並於會後

二十日內將議事錄分發各股東。 

前項議事錄之分發，依相關法令辦理。 

配合營運需

要修訂 

第十六條一： 

本公司於股票公開發行後，非經股東會決

議，不得辦理撤銷公開發行。 

第十六條一： 

本公司非經股東會決議，不得辦理撤銷公

開發行。 

配合營運需

要修訂 

第十七條： 

本公司設董事七人，監察人二人至三人，

任期三年，由股東會就有行為能力之人選

任之，連選得連任。 

董事、監察人於任期內，就執行業務範

圍，依法應負之賠償責任，本公司得為其

購買責任保險。 

本公司於股票公開發行後，就上述董事名

額中得設置獨立董事，獨立董事人數不得

少於二人，其選任方式採候選人提名制

第十七條： 

本公司設董事七人至十一人，監察人二人

至三人，任期三年，採候選人提名制度，

股東應就董事及監察人候選人名單中選任

之，連選得連任。 

董事、監察人於任期內，就執行業務範圍，

依法應負之賠償責任，本公司得為其購買

責任保險。 

上述董事名額中，獨立董事人數不得少於

二人。有關獨立董事之專業資格、持股、 

配合法令及

營運需要修

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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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條文 修正後條文 說明 

度，由股東就獨立董事候選人名單中選任

之。有關獨立董事之專業資格、持股、兼

職限制、提名及其他應遵循事項，依相關

法令規定辦理。 

兼職限制、提名及其他應遵循事項，依相

關法令規定辦理。 

 

第十八條： 

董事缺額達三分之一或監察人全體解任

時，董事會應於三十天內召開股東臨時會

補選之，本公司為股票公開發行之公司

時，董事會應於六十日內召開股東臨時會

補選之，其任期以補足原任之期限為限。

第十八條： 

董事缺額達三分之一、獨立董事或監察人

全體均解任時，董事會應於六十日內召開

股東臨時會補選之，其任期以補足原任之

期限為限。 

配合法令修

訂 

第廿三條： 

董事、監察人執行本公司業務時，不論營

業盈虧，公司得支給報酬。全體董事及監

察人之報酬，依其對公司營運參與之程度

及貢獻之價值，並參酌同業水準，授權董

事會議定之。 

第廿三條： 

董事、監察人執行本公司業務時，不論營

業盈虧，公司得支給報酬。全體董事及監

察人之報酬，依其對公司營運參與之程度

及貢獻之價值，並參酌同業水準，由薪資

報酬委員會提報董事會議定之。 

配合法令修

訂 

第廿五條： 

董事會召集時應載明事由，於七日前以書

面通知各董事及監察人，但遇有緊急情事

時，得隨時召集之。前項召集通知應載明

事由以書面、電子郵件（E-mail）或傳真

方式為之。 

第廿五條： 

董事會召集時應載明事由，於七日前通知

各董事及監察人，但遇有緊急情事時，得

隨時召集之。前項召集通知應載明事由以

書面、電子郵件（E-mail）或傳真方式為

之。 

配合營運需

要修訂 

第廿七條： 

本公司應於每會計年度終了後，由董事會

造具下列各項表冊於股東常會開會三十

日前送交監察人查核蓋章出具報告書後

提交股東常會，請求承認。 

一、營業報告書 

二、財務報表 

三、盈餘分派或虧損彌補之議案 

第廿七條： 

本公司應於每會計年度終了後，由董事會

編造下列表冊並依法定程序提請股東常會

承認之。 

一、營業報告書 

二、財務報表 

三、盈餘分派或虧損彌補之議案 

配合法令修

訂 

第廿八條： 

公司年度如有獲利，應提撥 2%-10%為員

工酬勞，由董事會決議以股票或現金分派

發放，其發放對象包括符合一定條件之從

屬公司員工；本公司得以上開獲利數額，

由董事會決議提撥不高於 2%為董監酬

勞。員工酬勞及董監酬勞分派案應提股東

會報告。但公司尚有累積虧損時，應預先

保留彌補數額，再依前項比例提撥員工酬

勞及董監酬勞。 

第廿八條： 

公司年度如有獲利，應以扣除員工酬勞及

董監酬勞前之本期稅前淨利，提撥 2%～

10%為員工酬勞，由董事會決議以股票或

現金分派發放，其發放對象包括符合一定

條件之控制或從屬公司員工；本公司得以

上開獲利數額，由董事會決議提撥不高於

2%為董監酬勞。員工酬勞及董監酬勞分派

案應提股東會報告。但公司尚有累積虧損

時，應預先保留彌補數額，再依前項比例

提撥員工酬勞及董監酬勞。 

配合法令修
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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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廿八條之一： 
公司年度總決算如有盈餘，應先提繳稅
款，彌補累積虧損，次就其餘額提撥百分
之十為法定盈餘公積，並依法令或主管機
關規定提列或迴轉特別盈餘公積後，餘額
為當年度可供分配盈餘。 
當年度可供分配盈餘併同期初累積未分
配盈餘(包括調整未分配盈餘金額)為累
積可供分配盈餘，由董事會擬具盈餘分配
案，提請股東會決議分派股東股息紅利，
其餘保留。 
本公司股利政策，係配合目前及未來之發
展計畫、考量投資環境、資金需求及國內
外競爭狀況及資本預算等因素，並兼顧股
東利益及平衡公司長期財務規劃等，每年
得以不低於本條第一項當年度可供分配
盈餘之 50%分配股東股息紅利，惟本條第
二項累積可供分配盈餘低於實收股本
50%時，得不予分配；分配股東股息紅利
時，得以現金或股票方式為之，其中現金
股利不低於股利總額之 10%。 
 

第廿八條之一： 
公司年度總決算如有盈餘，應先提繳稅
款，彌補累積虧損，次就其餘額提撥百分
之十為法定盈餘公積，並依法令或主管機
關規定提列或迴轉特別盈餘公積後，餘額
為當年度可供分配盈餘。 
當年度可供分配盈餘併同期初累積未分配
盈餘(包括調整未分配盈餘金額)為累積可
供分配盈餘，由董事會擬具盈餘分配案，
以發行新股方式為之時，應提請股東會決
議後分派之。本公司依公司法規定，授權
董事會以三分之二以上董事之出席，及出
席董事過半數之決議，將應分派股息及紅
利或公司法第二百四十一條第一項規定之
法定盈餘公積及資本公積之全部或一部，

以發放現金之方式為之，並報告股東會。 
本公司股利政策，係配合目前及未來之發
展計畫、考量投資環境、資金需求及國內
外競爭狀況及資本預算等因素，並兼顧股
東利益及平衡公司長期財務規劃等，每年
得以不低於本條第一項當年度可供分配盈
餘之 50%分配股東股息紅利，惟本條第二
項累積可供分配盈餘低於實收股本 50%
時，得不予分配；分配股東股息紅利時，
得以現金或股票方式為之，其中現金股利
不低於股利總額之 10%。 

配合法令修
訂 

第三十三條  
本章程訂立於中華民國八十四年四月十
日。 
第一次～第十七次修正(略)。 

第三十三條 
本章程訂立於中華民國八十四年四月十
日。 
第一次～第十七次修正(略)。 

第十八次修正於中華民國一○八年六月二
十五日。 

增列修正日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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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ennona Corporation 

Kostec co.,Ltd. 

Advantech Service-IoT GMBH (A-SIo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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